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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人员从事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协议书（参考格式） 

甲方：清华大学 

甲方授权单位：                             

乙方（申请人）：                    性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丙方（申请人所在单位）：                           

乙方申请到甲方                       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甲方经考核拟同意接收。甲乙丙三方经平等协商同意，就乙方申请到甲方从事博士后

研究事项，达成本协议，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 

一、 协议的期限 

    本协议之有效期限，为乙方在甲方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期限。该期限一般为进

校日期算起满 24 个月（从办毕报到手续当日算起，按天计算）。若乙方申请提前或延

期出站，本协议的有效期以甲方批准乙方的提前或延期出站日期为准。 

二、 甲方的义务 

1. 甲方不负责乙方工资、医疗、保险等全部福利待遇，不负责提供住房，不解决子女

入托及入学。 

2. 甲方合作导师在乙方进站前，明确乙方在站期间科研课题的主要内容及预期目标，

并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保证乙方在进站后可立即开始工作。 

课题主要内容:                                                                 

预期目标:                                                                 

3． 甲方合作导师在乙方进站前，应与乙方签订《科研合同》，进一步明确乙方在站期

间科研工作的主要内容、预期目标和科研条件等。 

4． 在乙方进站一年时间左右安排中期考核，工作期满出站前两个月内安排出站科研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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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等工作。 

5． 工作期满，甲方将按学校出站考核的有关规定对乙方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发给乙

方博士后证书，并将乙方博士后期间的有关档案材料转给丙方。 

6． 乙方在站期间，甲方不接收乙方的人事关系。 

三、 乙方的义务 

7． 努力钻研业务，按规定及时完成科研任务。 

8． 遵纪守法，遵守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和甲方的有关规章制度并履行应尽的义务。 

9． 进站前与合作导师签订《科研工作协议书》，明确在站期间科研工作的主要内容、

预期目标和科研条件等。 

10． 爱护甲方的财产，承担保护甲方知识产权的义务。 

11． 乙方应按规定时间及时办理出站手续，对于无故拖延不及时办理出站手续者，

按自动退站处理。 

12． 协议终止后，乙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保护甲方的知识产权、以及保

守秘密的义务。 

13． 乙方办理完期满出站手续后应及时回丙方报到。 

四、 丙方的义务 

14． 丙方负责乙方的工资、医疗、保险等全部福利待遇。 

15． 丙方应保证乙方在站期间不为其安排工作，使乙方能够全时在甲方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 

五、 协议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16． 订立本协议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度发生变化，本协议应变更相应

的内容。 

17． 订立本协议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经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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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三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本协议相关内容。 

18． 乙方若申请退站，甲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19． 若乙方在站期间与丙方解除了聘用关系，自双方解除关系之日起丙方终止本协

议，甲乙方继续执行本协议，也可重新签订《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协议书》。 

六、 违约责任 

20． 甲乙丙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有关条款，均应对由此带来的损失承担违约责任。 

21． 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或未办离校手续擅自离开甲方，按《清华大学教职工考勤办

法及各类假期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理。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于乙方到甲方进校办毕报到手续时生效。本协

议一式四份，甲方授权单位、乙方、丙方各执一份，另一份报清华大学博士后管理办

公室备案。 

甲方：清华大学                  乙方（申请人）：                丙方： 

代表（合作导师签字）：              代表签字： 

授权单位公章： 公章（人事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